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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方式、时间及地点

    1、召开方式

    现场会议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地点
    时间：2020年8月12日14：00

    地点：江苏省扬州市邗江汽车产业园潍柴大道2号
          公司316会议室
    3、网络投票系统、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8月12日至2020年8月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     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二、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1、主持人：钱栋
    2、议程
  （1）宣布会议开始，报告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代理人人数、代表股份数；

  （2）向大会报告议案；

  （3）股东发言、提问；

  （4）大会表决（休会、计票）；

  （5）宣布表决结果；

  （6）通过会议决议；

  （7）律师发表法律意见；

  （8）宣布现场会议结束。

    三、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资料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1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2
	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1: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鉴于钱栋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拟增补李树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

本预案将形成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Ｏ二Ｏ年八月
附：简历

李树朋，男，1963年7月出生，大专学历。历任聊城客车厂生产调度科副科长、生产处处长；聊城中通轻型客车有限公司经理；中通客车生产部及制造部主任、营销公司副经理、副总经理、党委委员、董事、董事长；中通集团总经理、党委委员、党委书记、董事长；山东省交工集团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事、董事长（法人代表）；山东重工集团党委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山东省交通工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法人代表）。
议案2：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9年8月20日，公司与潍柴扬州公司及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贷款合同》，到期日为2020年8月19日。届时公司将偿还本金6000万元。
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潍柴扬州续借6000万元。潍柴扬州公司通过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委托贷款方式向公司提供借款6000万元，期限12个月（自提款之日起计算）；利率为银行同期基准利率，按月结息；本次委托贷款手续费为贷款金额的万分之五，由潍柴扬州公司承担。本次委托贷款以公司有效资产办理质押或抵押。
本次交易对方潍柴扬州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借款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关系介绍

潍柴（扬州）亚星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12,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00%，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2、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潍柴（扬州）亚星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扬州市扬菱路8号

法定代表人：张泉

注册资本：133,900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及服务；汽车(不含小轿车)研究开发、销售及服务；客车、客车底盘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实业投资,有形动产租赁(不含融资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本次借款利率为银行同期基准利率，按月结息；本次委托贷款手续费为贷款金额的万分之五，由潍柴扬州公司承担。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本次借款有利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降低公司融资成本。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对公司业务发展的大力支持。本次关联交易不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0年7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预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本预案时，关联董事钱栋、丁迎东、李霞、王春鼎回避表决。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取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控股股东潍柴扬州公司通过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委托贷款方式向公司提供借款6000万元，有助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2．本次委托贷款公司以有效资产办理质押或抵押，对该笔债务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公司日常运营需要，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3．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预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合法。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六、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与控股股东潍柴（扬州）亚星汽车有限公司进行的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4.6亿元。
此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Ｏ二Ｏ年八月 

